关于申报2012/2013年度全省高校教师双语教学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高校开展双语教学是我省高等教育改革的新举措，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、促进双语教学开展的一种有效尝试。

自2002年《黑龙江省高校教师双语教学项目评审办法》实施以来，资助项目260项，资助金额357万元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现将2012/2013年度全省高校教师双语教学项目的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海外华人学者类别

    1、在境外获得硕士以上学位，并具有2年以上大学教学经验；

2、有一定学术成就，掌握本专业前沿知识；

3、能用双语独立讲授一门课程，授课时间一学期内不少于32学时。

（二）省内高校双语教师类别

1、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和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2、近八年内，出国学习或工作时间连续在10个月（含）以上；

3、能用双语独立讲授一门本科课程，授课时间一学期内不少于32学时。

二、资助专业及范围

涵盖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专业，优先、重点支持高教强省规划子项目涉及的专业和方向。

资助学校范围为财政预（决）算在省教育厅和财政厅的单位。

三、资助方向及金额

海外华人学者项目：2万元/项

高校双语教师项目：1万元/项

四、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，按顺序装订）

1、黑龙江省高校教师双语教学项目申请表

2、最后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

3、教师资格证、职称证、获奖证书复印件

4、境外学习或工作证明材料（我驻外使、领馆出具的留学人员回国证明复印件或国外院校学习证明复印件（以上两项证明材料均需加盖学校人事部门公章），外文证明材料需附翻译件

五、结题

项目结束后，获资助者须提交结题报告，附授课光盘。
本次评审采取限额申报方式，名额分配原则上参考历年评审结果。请各有关单位收到通知后，及时下发，按填写说明认真填报，务于2013年6月17日前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报送申请材料。

    联系人：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  吴昊 杨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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